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非全日制）

本科毕业暨学位论文考核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考核目的及方案的制定

本科毕业论文是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可或缺的实践性考核环节，是实现培养目

标、提高学生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学生毕业及学位

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为进一步提升本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质量，保障论文考

核工作的规范性、公平性，参照《华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定》

（华师〔2015〕92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我院专业教学的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毕业论文工作的组织管理

学院成立“汉语言文学（非全日制）本科论文工作小组”，该小组由学院党

政领导、分管继续教育工作的院领导、继续教育办公室主任及相关专业老师组成。

主要负责统筹安排本专业非全日制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与学位论文的指导及考核工

作。

第三条 毕业论文工作主要环节

（一）学生报考及资格审核

（二）论文开题

（三）论文过程性指导

（四）定稿及查重

（五）答辩

（六）成绩评定、录入

（七）各类材料上报及存档

第二章 报考资格审核

第四条 分类资格审核

（一）自学考试报考资格要求：学生须取得 11门（含 11门）理论课程考试

合格以上成绩方可参加毕业论文的报考。学生报名时应提供考试课程成绩单（登

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申请打印 http://www.stegd.edu.cn/zksq/login/login.jsp )。

http://www.stegd.edu.cn/zksq/login/login.jsp


（二）成人教育报考资格要求：本专业在读成人教育学生，完成 2年以上专

业课程学习的应届毕业生均可报名。

第三章 论文选题与开题

第五条 论文选题

毕业论文选题由学生根据自己专业研究方向、兴趣爱好及实践经历确定。选

题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选题方向：选题须与本专业培养方向一致，体现专业核心能力培养要

求且满足基本的创新视角。

（二）选题范围：

1.切入点具体：题目需逐级限定，避免过大或宽泛。

2.难度适中：避免过于生僻或高深，需在个人能力范围内。

3.资料可获取性：确保选题有充足文献和数据支持，优先选择已公开的文献

数据或热点研究方向，避免过于老旧、超出考生搜集资料能力的纯理论性选题。

第六条 论文开题

结合选题内容、按照开题报告格式写好开题报告，发给指导老师审核并撰写

审核意见。

第四章 论文过程性指导

第七条 指导教师工作流程与职责

（一）工作流程：指导学生论文开题、写作，填写成绩评定表中的“指导老

师意见”“成绩”（百分制）等内容。

（二）工作职责：指导教师应加强对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导，加强对毕业论文

真实性和原创性的审核。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期间，应以适当的形式保证

与学生进行必要的交流，在学生提交初稿后应给予至少 2次的详细指导。

第八条 论文写作规范

（一）论文须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非全日制）本科毕业论文撰写基本规

范》，也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术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2-2022）

（2023年版）。



（二）毕业论文撰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学生因个人原因逾期交稿者

责任自负。

第九条 论文写作篇幅

（一）不申请学位的论文原则上不得少于 8000字，需包含文献综述及论述过

程，并辅以相关研究资料佐证观点，脚注至少 8条，参考文献至少 10条。

（二）申请学位的论文原则上不得少于 8000 字，需包含文献综述及论述过

程，并辅以相关研究资料佐证观点，脚注不少于 12条，参考文献不少于 15条。

（实证资料可以通过文献检索、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获取）

第五章 论文查重

第十条 查重流程及范围

（一）查重流程：论文的查重工作在指导教师审核定稿后进行。

（二）查重范围：包括目录、中英文摘要、正文、附录与参考文献；查重报

告中的论题、作者、字数须与论文一致。

第十一条 查重方式

查重须在指定官方网站查重，如无特别指定可选用中国知网等专业权威网站

查重，提交“个人查重服务报告单（全文标明引文）PDF 版”。

第十二条 引文重复率

论文引文重复率必须小于或等于 30%，任何通过人为、技术手段篡改、伪造

查重率的行为将被视为严重学术不端。

第六章 毕业论文答辩与成绩评定

第十三条 答辩方式

（一）毕业论文答辩：所有申请毕业的考生论文统一进行书面答辩。

（二）学位论文答辩：经过本条之（一）答辩后获得论文成绩 70分以上的

考生方可进入学位论文答辩。答辩结束后，学生须依据答辩老师的意见对论文进

行修改，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定稿以供答辩组复核评定分数，若学生拒不修改、

逾期提交者，则视为答辩终止，答辩成绩记 0分。



特别提示：参与本条之（二）学位论文答辩并取得答辩成绩等于或大于 60

分的学生，方可参照《华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教学〔2025〕9

号）规定参与申请学士学位。

第十四条 成绩评定

论文考核成绩=导师指导成绩*50%+答辩成绩*50%；

（自学考试社会考生、其他无论文指导老师的同学，“导师指导成绩”由考

核组评定出示“论文书面成绩”）

第十五条 论文成绩要求

（一）办理毕业的论文成绩：论文考核成绩≧60分，可办理毕业。

（二）申请学位的论文成绩：须同时达到以下两项要求：答辩成绩≧60分，

论文考核成绩≧70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方案解释权归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方案未尽事宜参照《华南师范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规定》（华师〔2015〕92 号）的有关规定

本考核方案发布之日起，汉语言文学（非全日制）本科毕业论文的考核以本

方案为准，旧有方案一律废止。

文学院继续教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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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非全日制）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规范》

附件 2.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成绩评阅表、封面（成教）

附件 3.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成绩评阅表、封面（自考）


